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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4-019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

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随着公司近年来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从原先汽车零部件生产、销售业务，

拓展业务及产品范围至超材料领域，2023 年 8 月底公司转让浙江龙生汽车部件

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汽车零部件业务从公司剥离，公司主营业务、客户结构已

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综合评估了应收账款的构成及信用风险，并参考同行业上

市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为了更加准确地对应收账款进行计量，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对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了复核，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公司对应收账款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的组合、账龄结构以及按账龄分析

法的计提比例进行变更。  

同行业预计损失率情况： 

账龄 国睿科技 博云新材 三角防务 光启技术（变更前） 说明 

1 年以内（含 1 年，

以下同） 
5% 5% 5% 5% 

其中，国

睿科技对

JP 业务形

成的应收
1-2 年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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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 30% 20% 30% 30% 

账款进行

单独测

试，所列

示预计损

失率不包

含该应收

账款 

3-4 年 50% 30% 50% 100% 

4-5 年 80% 50%   10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计提方法

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组合 
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具有

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以账龄分析为基础，考虑历史损失率、

对未来回收风险的判断及信用风险特

征分析后，确定应收款项的预期损失

率，计提信用损失。 

个别认定法组合 
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公司间

应收款项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坏账准备。 

 

按账龄分析法组合的计提方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以下同） 5 

1-2 年 10 

2-3 年 30 

3 年以上 100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计提方法

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是否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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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资产

状态组合 

尖端装备产品业务、超材料研制业务形成的

应收账款，满足以下其中一项的归类到该组

合：1、近三年的应收账款的账龄均在 1 年以

内的应收账款；2、单个客户当期销售收入、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公司上述业务销售收

入、应收账款账面余额比例均超过 30%（含

30%）的应收账款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

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提预期信用损

失。 

新增 

账龄分析

法组合 1 

除归类到上述“特定资产状态组合”的应收

账款外，尖端装备产品业务、超材料研制业

务形成的应收账款归类到该组合，相同账龄

的应收账款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以账龄分析为基础，考

虑历史损失率、对未来

回收风险的判断及信

用风险特征分析后，确

定应收款项的预期损

失率，计提预期信用损

失。 

变更 

账龄分析

法组合 2 

除尖端装备产品业务、超材料研制业务外形

成的应收账款归类到该组合，相同账龄的应

收账款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以账龄分析为基础，考

虑历史损失率、对未来

回收风险的判断及信

用风险特征分析后，确

定应收款项的预期损

失率，计提预期信用损

失。 

否 

合并范围

内关联方

组合 

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公司间应收款项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

的不计提预期信用损

失。 

否 

 

按账龄分析法组合的计提方法： 

账龄 
账龄分析法组合 1 计提比例

(%) 

账龄分析法组合 2 计提比例

(%) 

1 年以内（含 1 年，以下同） 5 5 

1-2 年 15 10 

2-3 年 40 30 

3-4 年 80 100 

4-5 年 90 100 

5 年以上 100 100 

（四）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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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的

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不需要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数

据进行追溯调整，也不会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

基于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测算，假设本次新会计估计运用在 2022

年度，将增加公司 2022 年度归母净利润约 769.56 万元，占公司调整后净利润的

2.00%，增加公司 2022 年度归母净资产 769.56 万元，占公司调整后归母净资产

的 0.09%，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及净资产影响

比例不超过 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依据

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不会

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

计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对应收账款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的组合、账龄结构以及按账龄分析法的计提比例进行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公允、恰当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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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年度会议决议》； 

2、《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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